
 

 
 

2014 年 6 月 30 日 
 
富邦銀行(「本行」)零售銀行服務修訂通知 
 
由 2014 年 7 月 1 日起，本行將對現行的零售銀行服務作出修訂，詳情如下： 
 
服務項目 新修訂 

         有關戶口服務 
低額結存服務月費：「每月資產總值」1 

低於 5,000港元或等值 
- 每月收費 50港元或等值2 
 

傷殘或低收入(月薪 8,000 港元或以下)人士

可申請豁免 

最低開戶金額 
- 客戶於開立港元儲蓄戶口時須存入500
港元或以上 

 

傷殘或低收入(月薪 8,000 港元或以下)人士
可申請豁免 

 
1  「每月資產總值」計算方法為每月客戶於本行相同名下紀錄的每日所有港幣及外幣存款、證券、基金及結構性投資
產品金額之總和除以該月的日數。聯名客戶將作單一客戶計算。 

 
2 服務月費不適用於 Ambassador Banking、企業銀行、樓宇按揭、定額私人貸款及人壽保險之客戶、年滿 65 歲或
以上長者、18 歲以下未成年人士、傷殘人士以及低收入(月薪 8,000 港元或以下)人士(包括領取政府傷殘津貼/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客戶)。 

 
 
查詢詳情，請聯絡本行職員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行客戶服務熱線 2566-8181。 
 
 
註：本行保留不時修訂及增設任何服務收費之權利。中英文版本如有歧異，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